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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

苏建规字〔2026〕10 号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

为加强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

“安管人员”）监督管理，根据《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17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通知。

一、考核组织

按照国家安全生产考核要点，我省“安管人员”考核分为 A类、B类、C1类、C2类四

个考核类别，由全省统一组织、统一标准、分级管理、分类别分专业进行。考核方式为无纸

化考核。

聘用企业登录“江苏省建设行业职业人员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填报报考人

员信息并上传所需材料，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网上核验后，通过服务平台预约考场，于考前

3个工作日内打印准考证并通知报考人员参加考核。

二、证书颁发

考核合格的，颁发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电子证书（以下简称证书）。在我省同时持有

“安管人员”C1类和 C2类证书的，将由服务平台自动换发 C3类证书，原持有的 C1类和

C2类证书由服务平台自动注销。

三、证书变更

办理证书省内变更（含进省变更）的，由新聘用企业通过服务平台提出申请、上传相关

材料；办理证书出省变更的，由原聘用企业通过服务平台提出申请、上传相关材料。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在受理变更申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四、证书注销

“安管人员”需要注销证书的，由聘用企业通过服务平台提出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受理注销申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五、证书延续

办理证书延续的，应当在满足“安管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相关要求后，在有效期届

满前 3个月内由聘用企业通过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受理延续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证书到期未准予延续或者证书到期未办理延续手续的，证书失效，

由服务平台自动注销，相关人员应当重新申请参加考核。

六、工作要求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协助开展考核发证及证书管理有关工作，做好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落实监督管理有关要求。

本通知自 2026年 3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31年 2月 28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生产知识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建教〔2017〕440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部

分调整我省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延期复核及证书管理有关

事项的公告》（〔2023〕第 5号）同时废止。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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